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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 年第 1 次「東區醫院總額討論小組會議」紀錄 

時間：101 年 6 月 28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0 時 30 分 

地點：中央健保局東區業務組三樓會議室 

出席單位及人員： 

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：邱聖豪 

台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：廖秀珪 

台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壽豐分院：洪曜 

國軍花蓮總醫院：李嘉富 

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：郭名釗 

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豐濱原住民分院：未派員  

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鳳林榮民醫院：平烈勇  

行政院衛生署玉里醫院：孔秀美  

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里榮民醫院：胡宗明  

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院玉里分院：未派員 

馬偕紀念醫院台東分院：卓秀霞 

行政院衛生署台東醫院：李美靜 

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關山分院：黃坤峰、徐慧穎 

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東榮民醫院：未派員 

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：陳佑勝 

行政院衛生署台東醫院成功分院：廖淑慈 

天主教聖母醫院：未派員 

中央健康保險局東區業務組：陳陸英、林桂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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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楊專門委員錦豐              記錄：羅亦珍  

壹、主席致詞(略) 

貳、提案討論：  

第一案   

提案單位：中央健康保險局東區業務組 

案由：擬訂定「東區業務組精神科醫療費用管理方案(草案)」(如附件

)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本局醫務管理組提供「東區醫院總額點值偏低分析報告」中

，有關東區精神科門診每人平均費用、件平均費用及住診每人

費用均高於其他分區。 

二、 為有效管控本轄區醫院精神科醫療費用，並提升醫療服務審查

效率及急性醫療照護品質，擬訂定「東區業務組精神科醫療費

用管理方案」。 

結論：請各醫院針對本業務組所擬方案(草案)於 1 週內提具修正意

見，並請回復是否同意參加管控方案。 

 

第二案 

提案單位：中央健康保險局東區業務組 

案由：擬修訂「東區業務組101年醫院專業審查措施」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為配合「東區業務組精神科醫療費用管理方案」之實施，擬修

訂「東區業務組101年醫院專業審查措施」中，有關核付方式

之相關費用(含攤扣方式)僅採計非精神科部分。 

二、 修訂後之「東區業務組101年醫院專業審查措施」。 

結論：前案尚未通過，本提案暫予保留。 

 

參、散會：下午12時40分 


